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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報導會侵害被告、犯罪嫌疑人之肖像權、姓名權及隱私權等人格權，乃眾所皆知之

事。惟當前犯罪報導有三大現象，即 大眾傳播媒體過分憑依檢警單方資訊，一開始即對被

告、嫌疑人採取視同犯人之有罪視報導模式（以下稱「有罪視報導」），整體公民及輿論未

審先判，對其充滿預斷，致對被告、嫌疑人之正當法律程序權利造成侵害之問題 1。 伴隨媒

體頻道競爭激烈，為搶獨家及深度報導產生之過度報道模式，引生濫權及冤曲報導如日本著

名之松本沙林毒氣事件 2 及侵害不相干人士隱私權之問題。 有特定立場媒體，對特定人、

事，採取偏執或不理性攻詰，以媒體操作輿論，造成社會預斷，甚至企圖主導法院公正審判

之偏頗性報導模式。從而犯罪報導所侵害之權利，已從昔日之單純肖像權、姓名權、隱私權、

信用、名譽權之侵害。新增到侵害 營業、退職、離婚、家庭失和、轉居，精神壓力、厭世

等追求幸福及人格尊嚴權。 社會歸復權、求職工作權、人格發展自由權。 公平法受審權：

指法官採証寬嚴、刑量輕重之審酌。 正當法律程序保障權：刑事程序之防禦權、辯護權、

蒐證權。 檢察官追訴裁量權等。這些都是新近犯罪報導所引發新的基本人權侵害問題。基

於人格權及正當法律程序權都屬憲法保障層次之權利，故有關犯罪報導侵害基本人權之問題，

近期學者皆認應從傳統刑事法學僅著重在犯罪報導對被報導人名譽及隱私侵害之問題，更深

及於刑事被告正當法律程序權侵害之問題 3。

再者，鑒於報導自由權，不論從昔日之天賦人權理論、言論市場理論到今日民主促進理

論及第四權理論 4，皆認新聞媒體之報導自由權，其在憲政上之定位，不僅僅只是媒體或私人

言論自由之「說的權利」保障問題，更是市民參與民主政治之「知的權利」保障問題，是人

民參政權的一環，更是守護民主、自由主義國家，公民社會自由發展所不可欠缺之基礎權利。

如果任予不當限制，勢必會危及民主、自由主義之精義。故即使個人基本人權有保護必要，

亦不得對新聞自由予超過必要之制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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